	河北省防火办认真督查森林防火责任书执行情况 
	　

	　
	河北省林业局 
	　

	　
	    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的森林防火工作，确保省政府下达的《河北省2003-2005年森林防火责任书》真正落到实处，近日，省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组成专门督查组，深入有森林防火任务的8个设区市和13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对《责任书》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督查。
    检查表明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领导普遍重视、认真执行《责任书》，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。最近，省森林防火办公室对全省《责任书》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，并进行了通报。通报从加强森林防火工作领导、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、严格控制森林火灾、及时组织扑救森林火灾等四个方面分析了《责任书》执行过程中好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；对没有正式成立森林防火办公室、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没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做了点名批评。同时，对进一步做好《责任书》的执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    省森林防火办公室根据责任书考核办法，对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责任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。获得市级前3名的是：秦皇岛市、保定市、邯郸市。县级前10名的是：涉县、赤城县、青龙县、山海关区、涿鹿县、涞源县、涞水县、丰宁县、邢台县、平山县。
	

	
	
	


